




附
件

1

统
战
部
行
政
执
法
依
据
目
录

执
法
主
体
依
据
目
录

序
号

法
律

法
规

规
章

名
称

生
效

时
间

1
《

宗
教

事
务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6
8
6
号

）
2
0
1
8
年
2
月

1
日

2
《
宗

教
活

动
场

所
管

理
办

法
》

2
0
2
3
年
9
月

1
日

3
《

陕
西

省
民

族
工

作
条

例
》

2
0
0
2
年
1
月

1
日



附
件

2

柞
水
县
民
族
宗
教
行
政
执
法
事
项
清
单

执
法
主
体
事
项
清
单

执
法

主
体

1：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序
号

执
法

事
项

名
称

执
法

类
别

执
法

依
据

责
任

机
构

责
任

人
员

1
强

制
公

民
信

仰
宗

教
或

者
不

信
仰

宗
教

，
或

者
干

扰
宗

教
团

体
、

宗
教

院
校
、

宗
教

活
动

场
所

正
常

的
宗

教
活

动
的

处
罚

行
政

处
罚
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6
8
6号

）
第

六
十

二
条

。
 

柞
水

县
民

族
宗

教
和

侨
务

办
公

室
朱
 
 
勇

2

宣
扬

、
支

持
、

资
助

宗
教

极
端

主
义

，
或

者
利

用
宗

教
进

行
危

害
国

家
安

全
、

公
共

安
全

，
破

坏
民

族
团

结
、

分
裂

国
家

和
恐

怖
活

动
，

侵
犯

公
民

人
身

权
利
、

民
主

权
利

，
妨

害
社

会
管

理
秩

序
，

侵
犯

公
私

财
产

等
违

法
活

动
的

处
罚

行
政

处
罚
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6
8
6号

）
第

六
十

三
条

。
 

柞
水

县
民

族
宗

教
和

侨
务

办
公

室
朱
 
 
勇

3
对

擅
自

举
行

大
型

宗
教

活
动

的
处

罚
行

政
处

罚
《

宗
教

事
务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6
8
6号

）
第

六
十

四
条

。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朱
 
 
勇

4
对

宗
教

活
动

场
所

未
按

规
定

办
理

变
更

登
记

或
者

备
案

手
续

等
违

法
行

为
的

处
罚

行
政

处
罚
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6
8
6号

）
第

六
十

五
条

 
。

柞
水

县
民

族
宗

教
和

侨
务

办
公

室
朱
 
 
勇

5
对

擅
自

设
立

宗
教

活
动

场
所

等
违

法
行

为
的

处
罚

行
政

处
罚
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6
8
6号

）
第

六
十

九
条

。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朱
 
 
勇

6
对

擅
自

组
织

公
民

出
境

参
加

宗
教

方
面

的
培

训
、

会
议

、
朝

觐
等

活
动

的
，

或
者

擅
自

开
展

宗
教

教
育

培
训

的
处

罚
行

政
处

罚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6
8
6
号

）
第

七
十

条
。

柞
水

县
民

族
宗

教
和

侨
务

办
公

室
朱
 
 
勇

第
 
1 
页

，
共

 2
 
页



柞
水
县
民
族
宗
教
行
政
执
法
事
项
清
单

执
法
主
体
事
项
清
单

执
法

主
体

1：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7
对

为
违

法
宗

教
活

动
提

供
条

件
的

处
罚

行
政

处
罚
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6
8
6号

）
第

七
十

一
条

。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朱
 
 
勇

8
对

违
反
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
规
定

修
建

大
型

露
天

宗
教

造
像

的
处

罚
行

政
处

罚
《

宗
教

事
务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6
8
6号

）
第

七
十

二
条

。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朱
 
 
勇

9
宗

教
教

职
人

员
宣

扬
、

支
持
、

资
助

宗
教

极
端

主
义

，
破

坏
民

族
团

结
、

分
裂

国
家

和
进

行
恐

怖
活

动
或

者
参

与
相

关
活

动
的

处
罚

行
政

处
罚
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6
8
6号

）
第

七
十

三
条

。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朱
 
 
勇

1
0

对
假

冒
宗

教
教

职
人

员
进

行
宗

教
活

动
或

者
骗

取
钱

财
等

违
法

活
动

的
处

罚
行

政
处

罚
《

宗
教

事
务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6
8
6号

）
第

七
十

四
条

。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朱
 
 
勇

1
1

对
以

非
清

真
食

品
、

饮
食

假
冒

清
真

食
品

、
饮

食
和

伪
造

、
转

让
、

租
赁
、

转
借

清
真

专
用

标
牌

的
处

罚
 

行
政

处
罚

《
陕

西
省

民
族

工
作

条
例

》
第

三
十

九
条

。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朱
 
 
勇

1
2

对
宗

教
活

动
场

所
内

部
管

理
制

度
的

检
查

行
政

检
查
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6
8
6号

）
第

二
十

六
条

。
《

宗
教

活
动

场
所

管
理

办
法

》
第

六
十

四
条

。
 

柞
水

县
民

族
宗

教
和

侨
务

办
公

室
朱
 
 
勇

1
3

对
宗

教
活

动
场

所
遵

守
法

律
、

法
规

、
规

章
情

况
，

建
立

和
执

行
场

所
管

理
制

度
情

况
，

登
记

项
目

变
更

情
况
，

备
案

手
续

办
理

情
况

，
以

及
宗

教
活

动
和

涉
外

活
动

情
况

的
监

督
检

查

行
政

检
查

《
宗

教
事

务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6
8
6号

）
第

二
十

七
条

。
《

宗
教

活
动

场
所

管
理

办
法

》
第

六
十

六
条

。
柞

水
县

民
族

宗
教

和
侨

务
办

公
室

朱
 
 
勇

第
 
2 
页

，
共

 2
 
页


